
关于《福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规范招标代理机构行为，保障招投标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促进招标代理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闽建〔2025〕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二、起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3.《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福建省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
5.《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闽建〔2025〕2号）
三、主要内容
《福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共分为6个章节，分别为总则、信息登记、从业行为、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
1.总则。明确政策制定依据文件，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规范招标代理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2.信息登记。明确我市人员的配置条件，招标代理机构具备国家、省有关规定的条件下方可承接招标代理业务，并按国家、省有关要求进行本机构和从业人员信息登记。
3.从业行为。规范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从业行为，提高从业人员业务水平，明晰代理费、代理委托事项、代理违法违规行为、档案保存工作、人员培训等事宜。
4.监督管理。行政监督部门按照相应职责，加强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工程招标代理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
5.法律责任。压实主体责任，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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